
 

第一章 計畫目的及範圍 

詳申報書開發種類、開發規模及實施地點 

本案水土保持義務人○○○為從事農業種植辦理基地整地，為能確實維護山

坡地水土保持及符合規範，擬具水土保持申請書件，案址位於○○區○○段○小

段○○○地號，土地清冊詳表 1-1，土地使用計畫圖詳圖 1-1 

農業開發利用之整坡作業，開發面積○○○，未滿 2 公頃，依水土保持計畫

審核監督辦法第 3條第 2 款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。 

案址其他申請或違規紀錄，使用法規年份版本。 

 

表 1-1 土地清冊 

項次 行政區 地段 小段 地號 使用分區 
謄本面積

(m2) 

開發面積

(m2) 
所有權人 備註 

1 ○○區 ○○段 ○小段 ○ ○○區 ○○ ○○ ○○○  

2          

3          

4          

總計     

 

  



 

第二章 基本資料 

詳申報書檢核事項。 

 

2-1 水文 

2-1-1 降雨頻率及降雨強度分析 

集流時間 tc，降雨強度 I，降雨量參考中央氣象局○○○測站，降雨量

P=○○○mm，各係數計算結果。 

2-1-2 逕流係數 C 

 

2-2 地形及土地利用現況 

地形圖、集水分區及土地利用現況詳圖 2-1 至圖 2-3。（視情況整併） 

 

2-3 地質 

案址未涉及地質敏感區/○○○地號涉及地質敏感區，案址屬○○順向坡/

非順向坡，經評估適合本案開發。 

 

  



 

第三章 水土保持設施（含開挖整地） 

3-1 開挖整地 

挖填土石方計算詳表 3-1 說明，力求挖填平衡，開挖整地範圍詳圖 3-1，挖

填土石方區位圖詳圖 3-2。 

 

3-2 水土保持設施配置 

考量自然生態透水設計，詳水土保持設施配置圖 3-3、申報書備註一。 

 

3-2-1 排水及滯洪沉砂設施 

 

3-2-2 邊坡穩定及擋土構造物 

 

  



 

第四章 臨時防災計畫及施工期程 

4-1 臨時性防災設施 

詳圖 4-1。 

 

4-2 土石方暫置及施工便道 

詳圖 4-1。 

 

4-3 施工告示牌及災害搶救小組 

詳圖 4-2。 

 

4-4 預定施工進度 

詳表 4-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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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使用同意書 

立同意書人○○○，所有臺北市○○區○○段○小段○○地號等

土地，同意提供該土地予○○○（義務人）辦理「臺北市○○區○○段

○小段○○地號（使用分區）農地整坡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」（申報書

名稱），為計畫範圍土地/設置聯外排水/設置施工便道使用，特此證明。 

 

 

 

 
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地址：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 

  



 

切結書（保護區適用） 

本人申請於          進行農地整坡，係為農業使用

目的，且已充分瞭解「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」、「農業用

地興建農舍辦法」及「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

辦法」等相關規定(如保護區規劃農業及農業建築，其基地範圍以維

持 80%原地貌為原則、農舍與農舍附屬設施(含水土保持設施) 面積不

得超過該農業用地面積 10%、申請農業設施總面積(含水土保持設施)

不得超過農業用地土地面積之 40%等)，如因本案規劃致權益受損，將

自行負責。如後續土地涉及所有權轉移情形，上述重要資訊將充分揭

露予程序相對人。 

此致 
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地址： 

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 

  



 

切結書（國家公園適用） 

本人申請於          進行農地整坡，係為農業使用

目的且已充分瞭解「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」及「申請農業用地作農

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」等相關規定(如農舍與農舍附屬設施(含水

土保持設施) 面積不得超過該農業用地面積 10%、申請農業設施總面

積(含水土保持設施)不得超過農業用地土地面積之 40%等)，如因本案

規劃致權益受損，將自行負責。如後續土地涉及所有權轉移情形，上

述重要資訊將充分揭露予程序相對人。 

此致 
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地址： 

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 

 




